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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民國 108 年 5 至 7 月間多次完成「國家安全法」及「臺灣地區與大陸地

區人民關係條例」之修正，請詳加說明以上二法之修正重點。（25 分）

二、民國 108 年 12 月，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」三讀通過修正，針對新興毒品

刑度、新興毒品列管時程、扣案毒品物銷燬、施用毒品之緩起訴處遇模

式多元化，均有新的法律規定，請分別說明之。（25 分）

三、根據「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」，臺海兩岸同意在民事、

刑事領域相互提供那些協助？雙方對人員遣返、罪犯接返及移管有那些

同意事項？（25 分）

四、何謂「尋求庇護人士」、「難民」、「國內流離失所者」、「無國籍人士」、「國

家對難民的責任」？請分別說明之。（25 分）


